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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塘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8/2024 號  

 
諮詢文件  

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無牌工匠小販發牌事宜  
 

目的  
 
  食物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本署」）建議向一名在觀塘區

內經營的無牌工匠簽發固定攤位（工匠）小販牌照，現就此

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背景  
 
2.  政府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一般不再簽發新的小販牌

照，並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將街頭持牌小販遷移到公眾街市大

樓或離街小販市場。至於已由街頭小販佔用的街道，則會作

出管制，藉着正規化和規管這些小販，並容許他們在獲妥善

編配的街上或離街小販市場的攤檔營業，以逐步改善情況。 
 
3.  社會大眾的需要和期望不斷轉變，有些源於不同的價

值觀和想法。政府對小販和小販擺賣活動所採取的政策，為

相關的發牌和管理安排提供基礎原則，亦一直因應社會大眾

的需要和期望的轉變而演變。就此，在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

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下成立的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一

五年三月二日的會議上，亦曾討論有關簽發新的固定攤位

（工匠）小販牌照的建議。建議提及的無牌街頭工匠，是指

本署於二零零九年就各區街上無牌經營工匠業務的小販所

進行的實況調查中，獲登記及確定其經營地點、行業類別、

服務年期等的無牌工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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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根據有關建議，本署會跟進向上述已獲登記及具懷舊

本土文化特色的無牌街頭工匠（包括補鞋匠、鐘錶修理匠、

鎖匠、磨刀匠、線面師和代書人等）的發牌事宜。在獲得區

議會支持及其他部門批准後，會考慮在原址或其他適合闢設

固定攤位的地點發牌，讓已登記的工匠申請固定攤位（工匠）

小販牌照，以便他們在獲簽發牌照後，可在適合地點合法地

繼續經營。如不能發牌，有關工匠可選擇在區內現有的空置

小販攤位經營，或提出一些新地點，供有關部門評估是否適

合闢設固定攤位。如屬後者，本署除了會請相關部門就交通、

消防、安全及其他需慎重考慮的事宜提供意見外，還會邀請

相關區議會考慮有關建議是否可接受。至於已明確表示有意

繼續經營但無意申領小販牌照的無牌工匠，本署會再向他們

解釋發牌的目的是讓他們可在合法的情況下經營。  
 

5.  經本署調查所得，觀塘區現有一名工匠有意在附件所

列地點（下稱「擬發牌地點」）經營。有關工匠向本署表明

有意成為持牌小販。如獲發牌照，他樂意在擬發牌地點經營，

並繳付相關的費用 1。而其固定攤位之面積將不得超過 0.4米
乘0.5米，他明白按現行政策，新簽發的小販牌照將不設繼承

和轉讓的安排。經初步查核，他均符合固定攤位（工匠）小

販牌照的申請資格。  
 
6.  本署已就上述工匠小販所提出的地點闢設固定小販

攤位的建議進行評估，並諮詢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；包

括消防處、香港警務處、運輸署、地政總署、路政署、渠務

署、機電工程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和港鐵。而它們對該經營地

點不持異議，可讓該名小販營業。因此，本署原則上同意向

這名無牌工匠簽發固定攤位（工匠）小販牌照，讓他可合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工匠小販須繳付每年牌照費和攤位費用合共 3,458 元。 



3 
 

經營。由於小販事務對地區有直接影響，而區議會最為了解

區內情況及市民需要，本署按照現行小販發牌政策，就發牌

建議徵詢本委員會的意見。  
 
徵詢意見  
 
7.  請委員就本署向該名工匠簽發固定攤位（工匠）小販

牌照的建議提供意見。  
 
附件  
附件  – 擬闢設固定攤位 (工匠 )地點草圖  
 
 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觀塘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 
2024年9月5日  
 


